
2.本會辦理體育署 16H救生員複訓班期申請開班 
及 

發證行政作業程序 

下載開班文件: 
檢附申請表(附件 1)和計畫表 

不合規定復知，按說明修正後再送會 

20-15日前送會審核 

 

秘書處通知期別編號

公告核准開班或取消 

 

開訓3-7日前陳報資料 

 

完成 14小時複訓前 

 

2小時複訓檢定測驗

前、後 

 

五日內送交文件資料

繳費、函送作業 

 

執行小組建檔製證及

發證作業  

 

轉發各辦理單位 

結案 

註: 

一、本表僅適用於 16H 體育署救生員複訓班。 

二、各項複訓開班所需文件請自行上網下載。 

三、未持有或足三張安全講習證明者仍可先報名參訓，惟須於證書到期前補足。複 

訓通過後執行小組將會扣證直到救生員證效期前，證書過期後仍未補足三張 18 

小時安全講習證明者，救生員證即刻失效。 

四、持有 109年 10月 7日前之過期救生員證者，只須附上 8小時急救證明。 

教育訓練組  敬啟 

1 訪視資料表(文字檔)和學員繳交資料表(PDF)。(附件3、4電傳) 

2 開訓3日前檢送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，如範本(附件 5)。 

3 備妥空白學員每日簽到、退表(附件 6 可自訂)、橫幅。 

4 通知考試官召集人，安排符合人數配比之甄審，製卷。 

1 備妥術科檢定評分表。(附件 7) 

2 製作本會學員名冊。(附件 8、9) 

3 結訓測驗紀錄表。(附件 10) 5 

1 按申報資料安排學、術科檢定場地，工作人員及錄影

事宜。 

2 體育署新複訓成績總表 Excel。(附件 11，電傳) 

3 檢視學科試卷、術科測驗評分表甄審是否簽名。 

 

 費用(個資核對 1) 

測驗後 5 日內檢附下列資料送會辦理: 

1 紙本名冊 1 份、複訓成績總表 Excel(電傳)、簽到退

表正本、錄影光碟 2套。 

2 紙本學科試卷、術科測驗評分表。 

3 紙本結訓測驗紀錄表 1份。 

4 繳費、立據。 

5 函送體育署救生執行小組製發證書。 

1 證件寄發各辦理單位或總教練 

2 結案。 

1 本會收到執行小組所製發(估約 2周)之新救生員證。 

2 證照核對。 

1學員報名繳驗:效期終止前 1-6個月內之體育署救生員 

證、18 小時安全講習證明(或 109.10.7 前過期之救生 

員證和基救術證明)、身分證明、填報名表(附件)、健

康諮詢表(附件)、訓練契約書(附件)。 

2 建議低標 15人以上開訓。(不成班請復知本會取消) 

3 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。 

1 

2 

3 

4 

6 

7 

8 

9 

1.複訓計畫內容(簡章、課表…等(如附件 2) 

 


